	     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專業教室借用申請表(外系師生填寫)

	申請單位
	　
	申請日期
	　

	申請人
	　
	連絡電話
	　

	借用空間
	□電視攝影攝影棚（任垣241）
□靜物攝影棚（任垣222）
□錄音室：＿＿＿＿____
□剪輯室：＿＿＿＿＿＿

	用途說明
	　

	擬借用期限
	借用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(星期    )    時間：

歸還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(星期    )    時間：

	
	

	歸還情況
	　

	借用須知
	一、本系專業教室以支援本系師生教學使用為主，其他單位若使用需求符合該空間使用規定時亦可提出申請。
二、使用本系空間者，應於使用日前一個星期填寫本申請表，並備妥活動企劃書及研習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送至本系審核。

三、本系專業教室提供借用時間為週一至週五，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，晚間及國定例假日不開放。
四、使用本系專業教室請愛護公物、保持整潔。使用後應恢復原狀，若有任何遺失或損壞情形，須照價賠償，並負責修復完畢。

	申請人
	
	申請單位主管
	

	大傳系審核結果
	

	管理人員
	
	大傳系系主任
	


